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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就业工作奖励办法

为建立我院毕业生就业工作激励机制，营造“全员关心就业、全员参与就业”工作格局，充分调动学院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激发毕业生就业热情、就业活力，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一、奖励依据
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：学院确定每年6月15日为考察点，对各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进行统计，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包括签约率、考研率（包括出国留学硕士）、其他就业形式、灵活就业、应征义务兵、国家基层项目等。其中，为保证就业去向落实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，已就业毕业生须上交 “毕业生三方就业协议书”、拟录取通知、其他就业形式登记表或灵活就业登记表等，学院将对毕业生的真实就业情况进行审核。最终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的认定以学校就业办公布数据为准。
二、奖励标准
1、对于就业去向落实率在每年6月15日之前达85%以上的系，给予2000元奖励绩效，并按照每落实一名学生就业奖励50元的标准奖励该系毕设指导教师。
2、对于指导完成应征义务兵毕设任务的导师，单独给予500元奖励绩效。
三、其他
本奖励办法仅针对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情况，最终解释权归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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